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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法院民事提案裁定

1l0年度 台簡抗字第33號

再 抗告 人 宋有祥

代 理 人 林李達律師

相 對 人 宋不烈

法定代理人 宋品芳

代 理 人 丁俊和律師

本院先前裁判對於下列法律 問題見解歧異 ,經徵詢其他各庭 意見

後 ,見解仍有歧異 ,爰 裁定如下 :

主  文

如理由二所示法律 問題 ,提 案子本院民事大法庭裁判 。

理 由

一 、本案基礎事實

甲與 乙成年人之母結婚 ,甲 於 民國鈣年收養 乙為養子 。嗣 甲

以有難以維持收養關係之重大事由 ,依 民法第l081條 第1項

第碎款規定 ,向 法院聲請宣告終止與 乙間之收養關係 。

二 、本案提案之法律 問題

關於成年養子女之宣告終止收養事件 ,究應屬家事非訟事件

或屬 家事訴訟事件 ?

三 、本院先前裁判之見解

l一1家 事非訟事件

按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,於 家事事件法施行後 ,依該法第

3條 第5項 第13款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l08條 第碎款之規定 ,

已列屬戊類家事非訟事件 ,自 應依家事非訟程序 ,適 用同法

第髟7條 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終結之 。 (本院101年度台抗

字第9b2號 、l02年 度台簡抗字第577號 裁定 。另本院l02年 度

台簡抗字第碎5號 、103年 度台簡抗第165號 、l0碎 年度台簡抗

字第152號 、第210號 、10每 年度台簡抗字第70號 、第20砟號 、

10b年 度台簡抗字第136號 、第157號 、l07年度台簡抗字第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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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號 、第b6號 、第l15號 、l08年 度 台簡抗字第208號 裁定 ,亦

行 家事非訟事件之再抗告程序 。)

日 家事訴訟事件

按 家事事件處理程序 ,家事事件法第3條分為家事訴訟與家

事非訟事件 ,及其合併事件類型 (同 法第碎1條 )。 第3條戊
類第13款所謂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,依本條項之立法說明

所舉例示 ,係指 「(例 如 :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
二十條 、第七十一條 、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條

所定事件 )」 。亦即指以兒童及少年為被收養人 ,因 特別法

定事由而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情事 ,此類事件 國家基於

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被收養人利益 ,而 由法院透過公權力 ,立

法者並授與法官有高度裁量權 ,因 而有將本屬具對立性格之

訴訟事件 ,予 以非訟化之故 。至於 民法第l081條之養父母 、

養子女之一方 ,有 該條法定終止收養事由 ,他 方得向法院請
求宣告終止其收養關係之事件 ,該 事由基於立法規定 ,於有
該條所定事由者 ,他 方即得向法院以訴請求宣告之 ,本條之

終止收養 ,法院並未被授與裁量權 ,自 無如兒童及少年之收

養關係 ,須 有由國家保護未成年人利益之特殊 目的考量 。又

因其訴訟具高度對審性 ,法院就有無法定終止收養關係之事
由存在 ,自 應維持訴訟對審性格 ,以 保障當事人之對審權 。

因此一般請求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 ,其 性質與離婚事件類

型相 同 ,程序法理得準用或類推適用離婚事件 。比觀諸家事

事件法第69條 第3項 即明定 「第五十九條之規定 ,於撤銷收

養 、終止收養關係 、撤銷終止收養之訴準用之」 ,亦 即明定

「離婚之訴 ,夫 或妻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 ,關 於本案視為訴
訟終結 ;夫 或妻提起撤銷婚姻之訴者 ,亦 同」 ,於 宣告終止

收養 關係事件準用之 。且查第69條 第3項 之文義 ,已 具體指

明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之訴乃家事訴訟類型 ,並於 同條項立法

理由載明 「一 、按確認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 、撤銷收養 、

2



0l

02

03

0碎

05

0b

07

08

09

l0

l l

12

13

l碎

15

lb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碎

25

26

27

28

終止收養關係 、撤銷終止收養 、確認親子關係存在或不存在

、否認或認領子女之訴等親子關係事件之終局判決亦有對世

效力 ,且 具公益性 ,故 第二章婚姻事件程序之規定 ,於性質

相通 ,而 本章又無特別規定者 ,應 可準用 ,爰 規定如第一至

三項所示 。二 、又本條未明列者 ,如 有性 質相近情形之規定

,亦 不排除可類推適用於親子關係事件 」 。本此說明 ,足徵

一般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之審理程序 ,其性質與離婚事件

相同 ,基於 家事事件法第3條 第6項 之家事事件 ,包括 第b9條

第3項 所稱之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(即 第3條 戊類第13款 以

外之依民法第l081條請求法院宣告終止收養關係事件 ),而
此類型事件之處理程序 ,要屬家事訴訟程序 ,其 程序法理之

援用 ,可 準用婚姻訴訟事件 。至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l08條

第碎款規定 ,已 牴觸家事事件法上開規定 ,併 比指明 。 (本

院1仍年度 台簡抗字第262號 裁定 。)

四 、徵詢其他各庭之結果

經徵詢其他各庭意見後 ,見 解仍有歧異 。

五 、本庭指定庭 員謝說容法官為民事大法庭之庭 員 。

六 、依據 :法 院組織法第51條 之2。

中 華 民 國 1l1年 1月 5日
最高法院民事第八庭

審判長法官 陳 玉 完

法官 周 舒 雁

法官 陳 麗 玲

法官 黃 書 苑

法官 謝 說 容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書 記 官

中 華 民 國 1l1年 1月 1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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